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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 辅导内容 实施方案 辅导人员 

2023年

10月

-2024年

2月 

正式辅导

期—第一

阶段 

本阶段辅导重点在于集中培训及解决问题。对公

司的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、持有 5%以上股

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（或其法定代表人）、或基

金管理人的委派代表等，以及监管机构认为有必

要参加辅导的其他人员进行培训，培训内容主要

为由辅导机构负责讲解关于境内发行上市辅导规

程及辅导过程有关的法律、财务等知识，使公司

有关人员了解辅导的意义和辅导的总体计划安排

并制定学习计划；介绍境内股票发行和上市的条

件，股票发行上市的程序以及现行公司发行上市

的相关法规，并结合公司上市方面存在的主要问

题进行解析。 

辅导机构将会同公司聘请的会计师及律师协助公

司建立健全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，不定时地向公

司董事会、监事会了解其工作情况，查阅股东大

会、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会议记录，并列席相关的

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，检查公司股东

大会、董事会和监事会对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是否

依法行使其相应职权。 

王申晨、邱

能彦、崔一

然、伍韵、

郝程博、刘

付匀、王裕

钧 

2024年 3

月-2024

年 5月 

正式辅导

期—第二

阶段 

本阶段辅导重点在于完成辅导计划，进行考核评

估，协助辅导对象准备辅导验收考试，做好首次

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准备工作，配合公司制

作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

请文件。 

当辅导机构认为达到辅导计划目标后，将向中国

证监会广东监管局报送《辅导工作总结报告》，提

出辅导评估申请。待辅导验收完成后，辅导机构

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申报发行材料。 

在辅导工作结束至辅导机构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推

荐公司的股票发行申请文件期间，辅导机构仍将

持续关注公司的重大变化，对发生与《辅导工作

总结报告》不一致的重大事项，将及时向中国证

监会广东监管局报告。 

辅导机构将根据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政策的规定或

辅导对象的合理要求，对以上的辅导计划适当地

予以调整，或增加其他辅导对象以及辅导机构认

为必要的辅导内容。 

王申晨、邱

能彦、崔一

然、伍韵、

郝程博、刘

付匀、王裕

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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